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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顯誠意 冀釐清安排
建制派歡迎順應民意 促為再就業長者提供配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公佈推出

「就業支援補助金」的新安排，立法會各建制派政黨均歡迎特區政府

在聆聽社會和議員的意見後調整有關安排，並要求政府再向立法會議

員清楚解釋新措施的內容。他們認同特區政府為應對人口老化而推出

新政策，鼓勵更多60歲至64歲的長者投入勞動市場，但同時必須先

為有意繼續工作、就業者提供配套措施，又認為是次事件引發的爭

議，提醒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多諮詢議員及聽取市民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宣佈，5天法定侍產假於昨日開始實施。
根據《2018年僱傭（修訂）（第3號）條
例》，按連續性合約受僱的男性僱員如果
有子女於2019年1月18日或之後出生，在
按法例的規定通知僱主後，便可就其配
偶/伴侶每次分娩而享有5天的侍產假。
勞工處發言人說：「僱員如欲放取侍

產假，須給予僱主適當通知。僱員如在
嬰兒的預計出生日期前最少3個月已通知

僱主他打算放取侍產假，則有權在通知
僱主其實際放取侍產假日期後，即時放
假；但如僱員沒有給予僱主上述3個月的
預先通知，則必須在實際放取侍產假
前，預早最少5天通知僱主他放取侍產假
的確實日期。」
發言人提醒市民，在過渡期間，如合

資格僱員從未給予僱主上述3個月的預先
通知，即使他在修訂條例生效前已預早5
天通知僱主打算放取侍產假（在此情況

下指首3天侍產假），他在放取新增的第
四天及第五天侍產假前，仍須預早最少5
天通知僱主有關的確實日期。
如任何僱主、僱員及市民希望認識

這項新修訂的僱傭福利，可瀏覽勞工
處 網 頁 www.labour.gov.hk/tc/news/EA
(3)O2018.htm。
巿民如對法定侍產假有任何查詢，可致

電2717 1771（此熱線由「1823」接聽）
或到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查詢。

5天侍產假生效「新假」暫須早通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聯同多名官員舉行記者
會，現場背景大眾或許似
曾相識。林鄭月娥昨日在
記者會的開場白開始時就

解釋，記者會的背景沿用了2017年6月
21日她公佈特區第五屆政府班子時的熒
幕，上面寫着要達至她在競選時「同行」
的口號：本屆特區政府的班子、官員、公
務員是需要以一個「關心」、「聆聽」和
「行動」的施政態度，日常的工作是更多
的「創新」、「互動」和「協作」。
林鄭月娥表示，選擇用這個作為昨日記
者會的背景，是希望可再次向市民重申特
區政府這個承諾，「本屆政府的承諾是以
一個關懷、聆聽和行動的施政方針服務香
港市民。我亦對我自己的同事，無論司局
長、政治委任官員或公務員有這個要求，
大家要在工作上尋求創新和突破，要多些
協作在部門與部門之間的統籌，亦應該與
社會各界有更多互動，所以這承諾將會在
本屆政府未來的3年半我們都堅守的。」

近日忙開會急研對策
她續說，另一個目的是希望提醒自
己、她的政治委任同事和所有特區政府的
同事，必須認真去落實這個對於市民的承
諾。有關的3項勞工福利政策，在落實執

行時大有改善空間，因此儘管只是運作上
的問題，她身為行政長官都是責無旁貸，
要領導特區有關官員解決執行上出現的問
題，「所以在過去幾日，差不多我每日都
要召開跨部門會議去了解究竟在執行上出
現了什麼問題及有什麼補救方法。」
林鄭月娥其後於答問環節被問到有指她

對上調長者綜援申請年齡並不知情，亦不
知道有關政策寫進了財政預算案時，明言
「這個政策我不可能不知道，這個政策背
後的理念，我是完全知道，亦可以說是我
有份參與。」她重申，政策的制訂與落實
執行有時候是兩碼子事，執行一些事宜時
往往需面對各式各樣的考慮。

發現改善空間即處理
林鄭月娥更引用老子《道德經》中的

一句「治大國若烹小鮮」來指自己作為行
政長官已少有機會落廚去處理一些執行細
節，但當她知道那些執行細節令到社會產
生關注，令一些本來很想幫助的基層工人
受到影響，她便責無旁貸，「既然現在知
道在執行過程可以改善，便馬上改善，所
以今日以最高效率公佈這3個涉及福利和
勞工的措施，我們是有一個新交代，有一
個更好的落實方法。」她並希望政府在正
式落實執行時，「能夠不引發更多關注或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

沿用公佈組班背景板

香港文滙報訊（記者 殷翔）
部分政府部門聘請大量外判工，
以致特區政府常被勞工團體批評
是「帶頭剝削」工人。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宣佈兌現新年度施
政報告承諾，由今年4月1日起
改善政府服務合約非技術員工的
待遇，包括連續做滿12個月的外
判工可獲得6%的約滿酬金；受
僱滿一個月可享有法定假日的薪
酬；及在八號風球或以上需要工
作時，可獲得1.5倍工資。她並
宣佈，由去年10月10日提出政
策當天至今年3月31日，簽署舊
合約受聘或將受聘的約10,600名
政府非技術合約員工同樣受惠，
政府將推出一次性特殊措施，就
額外開支向承辦商補貼差額，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初步
估算涉及逾3億元額外支出。

林鄭：去年10月10日起生效
林鄭月娥指出，這項勞福措施

在目標和理據上全沒爭議，亦得
到議會很大支持、社會很大認
同。她續說，由於要在合約上注
入上述許多新條款，因此將生效
日期定為今年4月1日。然而，
於去年10月10日發表施政報告
當天至今年3月31日各部門批出
的合約，都只能以舊的合約條款
去招標及批出合約，當局經過初
步評估約有120份於該期間以舊
合約條款批出、將會批出或將會
招標的非技術員工合約，涉及約
10,600名員工。
有鑑於此，林鄭月娥宣佈於

該段過渡期間，政府各個部門
批出非技術員工的合約涉及的
所有工人，都能夠於今年4月1

日起享有該3項僱傭福利。她
說：「與已批出合約的承辦商
更改合約、正在招標的更改條
款、未招標的重新注入新合約
條款的工作相當複雜，但為了
保障及讓更多基層員工能夠享
有我們已經有決心去改善的僱
傭福利，我覺得這大量工作和
額外開支是完全值得的。」
出席記者會的劉怡翔表示，

相關部門正積極進行籌備工
作，包括擬備招標及服務合約
條款及修訂「標準僱傭合
約」，並在執行上作出調整
（見表）。」他續說，如部門
基於運作需要而必須要於4月1
日前按舊條款批出合約，亦會
盡量縮短合約年期，例如由一
般的三年縮短至一年或更短，
以期盡快按新條款重新招標，
使非技術員工盡快受惠。

政府一次性補貼承辦商
他強調，基於合約精神，修

改合約條款需要服務承辦商的
共識。考慮到修訂服務合約條
款會使服務承辦商招致額外開
支，政府會向服務承辦商提供
一次性補貼。
至於4月1日後才開始招標的

合約，政府不會作出額外補
償，但新措施增加的開支，會
反映在政府服務合約裡面。
他補充，政府會要求服務承

辦商與員工簽訂新的「標準僱
傭合約」，確保新措施具備合
約基礎，惠及非技術員工。政
府的服務合約條款亦會列明服
務承辦商有責任提供這些福
利，否則有可能按合約處分。

3
招
優
化
合
約
惠
逾
萬
外
判
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工聯
會權益委員會、工聯會轄下服務業總工
會昨日發表聲明，歡迎特區政府昨日公
佈優化合約酬金政策，但不滿政府仍堅
持政府外判工要「工作滿一年方可獲得
合約酬金」，促請政府將之改為工人離
職便可按比例取得合約酬金，以防止僱
主逃避給予新增合約酬金。
工聯會早前揭露，目前約三分一政

府外判合約於去年10月至今年4月的
過渡期生效，意味該些政府外判工得
不到新增的合約酬金，要求政府預留
撥款補發新增合約酬金，免招怨氣。
因此，他們歡迎特區政府公佈優化合
約酬金政策，但就認為政府不應堅持

「工作滿一年方可獲得合約酬金」，
而是容許工人離職即可按比例取得合
約酬金。
工會同時建議改善投標評分制度，

將制度中的技術和價格評分比例更改
為「七三比」；要求承辦商所訂定工
人工資不低於行業的最新工資中位
數；改善扣分制，擴大扣分失責通知
書的適用範圍至「勞資糾紛」及涉違
反職安健個案；參考建造業界做法，
訂明政府及公營機構須承擔外判僱員
權益的最終責任；減少外判數目，縮
減服務外判的範疇和規模，改以政府
直接聘用僱員擔任有長期服務需求的
工作崗位。

工聯促離職按比例獲酬金
冀重申施政承諾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福利事務發言人
梁志祥昨日表示，特區政府在聆聽

社會及議會的意見後調整政策，做法正
確，但民建聯認為，新建議仍未達到大家
爭取擱置計劃的目標。為此，他要求政府
再向立法會議員清楚解釋政策的內容。

倡取消福利官審查
他強調，在新安排下，「自力更生計劃」
必須在尊重60歲至64歲人士的體力及實際
狀況下，協助他們尋找合適工作，以鼓勵就
業而非強迫就業作為措施的最大考慮。
梁志祥指出，倘硬性要求60歲至64歲
人士需要參加60小時就業課程、每周約
見政府福利官等建議，將對申請人造成壓
力，亦是對申請人的不敬，故建議政府取
消福利官審查制度。
梁志祥還要求，政府應從速檢視現行
長者和弱勢社群的相關福利措施，並於政
策作出調整時必須先諮詢相關團體和受影
響人士，在充分討論及獲得社會共識下始
推行政策。展望未來，民建聯將繼續就改
善長者福利安排向政府提出建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今次
事件予人感覺政府不夠關心長者，促請政
府未來對長者及弱勢社群能更有關愛，以
同理心出發推出政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則表示，這
並非最佳方案，會提醒政府有進步空間，
並強調應鼓勵而非強迫長者工作。

盼日後新政多溝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認為，政府
是次的補救措施展示了誠意，但希望有關

安排能進一步優化，並希望政府未來在推
出政策時，多與立法會溝通，令政策落實
時可以更順暢。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則認為，香港
人的壽命愈來愈長，特區政府為回應人口
老化、勞動力收縮的問題而調高長者年齡
定義，以釋放更多勞動人口，是可以理解
的，但希望政府能夠同時做好配套措施。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歡迎推出折衷
方案。她形容，是次公佈的「補助金」計
劃內容，與她早前提出的建議相似，且毋
須額外申請，更屬恒常措施，反映政府終
於「落返地」。未來，她會繼續為60歲至
64歲的人士爭取福利，避免出現「福利真
空期」。

促照顧受影響人士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歡迎特區政府願

意聽取市民的聲音。她認同政府調高申領
長者綜援者的年齡上限，是為了回應人口
老化、穩定勞動力市場，以科學方法看問
題，但政府在宏觀角度看問題的同時，也
必須照顧好受影響人士。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認為，政府必須

回應人口老化、勞動力減少的問題，因為
倘勞動力不足，將會削弱社會競爭力，惟
政府在處理人口老化的宏觀問題時，亦需
對受影響人士提供適當的協助。
反對派各黨派則聲稱，是次的「補

鑊方案」是個「爛方案」，是在折騰
長者，更打擾處理自力更生計劃的前
線人員，勞民傷神。他們要求林鄭月
娥撤回提高申領長者綜援年齡門檻的
安排，並要求與對方會面。

優化外判合約細節
■按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一年的

非技術員工在「標準僱傭合約」
屆滿或終止時（因僱員干犯嚴重
過失而被即時解僱除外）獲得總
工資的6%的合約酬金

■非技術員工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
1個月享有法定假日薪酬

■非技術員工在八號或以上風球懸
掛時工作，可獲不少於本應賺取
工資的150%

■在新措施落實前的過渡期間，在
投標程序階段的政府合約（正計
劃招標或已招標）及已批出的政
府合約（按舊有招標條款）於今
年4月1日引入新措施的原定計
劃不變

■在投標程序階段的政府合約，在
可行的情況下如計劃招標，應延
後並按新條款招標；如正在招
標，應修訂招標文件，加入與新
措施有關的條款

■因運作需要必須在今年4月1日
前以舊有條款招標或批出合約，
盡量縮短合約年期，以期盡快按
新條款重新招標

■就去年10月10日起批出的服務
合約，與服務承辦商磋商，加入
與新措施有關的條款，並自今年
4月1日起適用

■作為一次性特殊措施，政府會就
因加入新條款而引致的額外開
支，向承辦商補貼差額

■今年 4月 1日或以後招標的合
約，有關新措施的開支預計會反
映在政府服務合約金額之中，政
府不會作出額外補貼

■服務承辦商須與非技術員工簽訂
新「標準僱傭合約」

■新「標準僱傭合約」會收納新措
施下的僱傭福利，為非技術員工
享有這些僱傭福利提供合約基礎

■政府服務合約條款將列明服務承
辦商提供這些僱傭福利的責任，
違反條款將按合約作出懲處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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